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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51 优秀青年人才申报指南
（2025 版）

一、申报资质

1.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（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；

2.与在东湖高新区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具备独立法人的企

事业单位（区属国企及事业单位除外）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，由

申报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（外籍人士、部队转业人士可提供其

他凭证）；

3.申报人在人才动态积分评价系统中，优秀青年人才预判积

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。

二、入选条件及支持政策

1.经人才工作局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审核，由系统确认申报

人最终积分进入当年度优秀青年人才有效申报人数排名前 40%

且不超过 300 人，可认定为 3551 优秀青年人才。

2.入选 3551 优秀青年人才的，给予 20 万元无偿资助资金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人才注册申请

申报人在光谷人网个人端注册，点击“3551 优秀青年人才”

板块进行申请，根据系统提示，完善申报信息、上传相应认定证

明材料后，提交到申报单位。

（二）单位预审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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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登录光谷人网企业端，核对申报人信息无误，且申

报人积分达60分及以上的，可确认提交申请3551优秀青年人才。

1 家申报单位最多可申报 10 名青年人才，申报提交截止日期为

2026 年 3 月 13 日 24 时。

（三）资格审核

由所属园区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人才工作局及委托的第三

方机构对填报信息与提交证明材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进行核实。

（四）核定积分

对该批次申报人材料复核无误后，由系统确认该批次申报人

最终得分，积分进入优秀青年人才排名前 40%且不超过 300 人的，

纳入 3551 优秀青年人才候选名单。

（五）实地核查

对线上完成人才认定，进入候选名单的人才，将及时开展实

地核查工作，重点考察人才到职情况和申报信息真实性等。

（六）拟定人选

实地核查无误的，人才工作局拟定 3551 优秀青年人才拟入

选名单，报管委会签定。

（七）办理手续

通过用人单位内部公示和到岗核实后，人才工作局为 3551

优秀青年人才办理入选手续，并拨付首笔无偿资助资金。

四、3551 优秀青年人才积分指标体系说明

优秀青年积分评价体系实施百分制，采用“知识”（45 分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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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验”（5 分）、“能力”（25 分）、“贡献”（25 分）四个维度。

个人诚信情况用于判断，不进行积分。

知识储备是衡量人才的一个支撑点，衡量人才的知识水平，

主要根据学历、学位、毕业院校等指标确定；经验是通过曾任职

单位、曾任职务和任职时长等过往工作经历，评估个人的实践水

平；能力指的是个人在任务或情景中表现的一组行为和必须具备

的基本素质等，主要指标有社会任职、职称、职业资格、主持或

参与项目、荣誉奖励、人才成果等；贡献主要表现为个人对企业

的贡献，主要通过月平均工资反映。

另有附加分 5 分，拥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、参与国家工程

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的工程硕博士（4 分），户籍在东湖高

新区（1 分）。

五、无偿资助资金的拨付与管理

1.3551 优秀青年入选后，人才应承诺在东湖高新区企业连

续全职工作不少于三年。

2.优秀青年人才获批的无偿资助资金分期全额拨付至个人

账户。按照税法要求，拨付至个人账户的须代缴个人所得税。第

二笔拨付无偿资助资金前，需对人才在岗履职情况进行核查：

（1）对正常在岗履职的入选人才，办理后续资金拨付手续。

（2）对人才从入选单位离职，但仍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独立

法人企业全职就业创业的，可通过新任职单位申请后续无偿资金

支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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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对人才从申报单位离职到区外工作的，终止后续无偿资

金支持。

3.申报人已入选国家级、省市级相应层次人才的，不作为

3551 优秀青年人才申报对象。申报人同时入选“武汉英才”和

3551 的，无偿资助资金区级承担部分按“从高不重复”的原则

执行。

4.存在骗取无偿资助资金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 3551 资

格，收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，相关单位、个人十年内不得申请

3551，并纳入征信管理系统。情节严重的，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

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
5.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在职人员，国

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的非专业技术岗位人员，不得申请

3551 政策支持。

七、严正声明

3551 相关申报、评审及遴选工作始终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客

观、严谨的原则，并受省市主管部门、纪检监察工委及相关部门、

园区共同监督。任何个人或机构声称可影响 3551 评审结果的，

均为虚假宣传，郑重提醒广大人才与企业不要轻信，避免上当受

骗。对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对涉嫌诈骗

的，将报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
